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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与灵魂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为法学研究提出了新要求、新课题，科学发展观体现了重 

要的行政法哲学价值观和方法论，即行政法“人本法律价值观”和行政法“全面、协调、可持续”方法论。科学发展观为评价行 

政法理性提供了标准和对象，为实现行政法理性运行提供了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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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 

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 

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之上的重要理论 

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 

解决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新思路，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 

又一生动体现。科学发展观以新的视野审视世界各国的发 

展理论与发展实践，注入了鲜明的符合时代特点的一系列新 

思想、新观念，为当代中国的发展提供了系统而明晰的坐标。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胡锦涛同志反复强调，要用科学发展 

观统领全局”⋯。 

～ 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行政法理性：价值观与方法论 

(一)行政法理性分析 

理性并不是中国特有的概念，何为理性?中国与西方的 

学术流派对理性有着多种不同的理解。人类理性的发展与 

时俱进，不同历史时期，人们根据不同的时代背景、社会状况 

和历史任务，为理性注入了鲜活的内容，体现了一个从低到 

高的发展过程。文艺复兴时期对理性的关注以及对“理”与 

“欲”的全面反思，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自由、平 

等、竞争等理性观念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思 

想条件，民主观念深入人心，公众对政府不再逆来顺受。对 

人类理性的探索与重构也为如何构建行政法、规范行政权设 

置了路标，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以分权制度、选举 

制度和代议制度等理性的民主政治制度取代了专制制度，确 

立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权分立原则，随后建立了司法 

审查制度，防止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至此，西方理性的核心 

通过形式理性的法律予以确认。 

19世纪，西方理性研究逐步分野为两个部分：一是价值 

理性，是指由宗教、道德、审美一类价值意识从信念和道德方 

面来决定的价值；二是工具理性，是指有预期目的从功用和 

利益上决定的价值，这样一个价值和谐的整体理性分裂成不 

同价值取向，两次世界大战的巨大灾难促使人们进一步对人 

类理性正义价值的思考，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进 

入了一个平稳发展时期，这也是一个社会全面趋向理性化的 

过程，整个社会运用理性的方法思考世界。 

行政法理性做为一种“应然”是与价值相联系的。在法 

哲学研究领域，有法学家认为，“法律基本上是关于各种价值 

的讨论，所有其他都是技术问题。”-2 宋功德教授在论述行 

政法哲学时指出，“与之相对应，行政法理性亦具有三重内 

涵：行政法价值演变、行政法理性变迁、行政法机制型 

构。’’I3] 

(--)行政法理性的价值观与方法论 

科学发展观作为一种崭新的发展观，它是对传统发展观 

的反思和超越，它意味着要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生产方式。 

而这种全新的社会生产方式必将开启一种有别于传统工业 

的新文明，并形成一整套有别于传统工业的经济、政治、法 

牮、文化体制，从而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可见科学 

发展观的提出不仅仅是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而 

且必将引发一系列价值观念的变革。这种变革反映在行政 

法哲学研究领域，则触发了行政法价值观念及其研究方法的 

变革。科学发展观为行政法理性研究提供了价值观念与方 

法论。 

1、价值观 

在行政法哲学研究层面上，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 

提供了重要的行政法哲学价值观，即行政法的“人本法律价 

值观”。行政法人本法律价值观具有丰富的内涵：是科学发 

展观在法学领域的应用与体现，行政法人本法律价值观要求 

行政法律法规保障和体现人民利益，要合乎人性、尊重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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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究人道、体恤人情和保障人权；行政法人本法律价值观为 

整个行政法基础理论与制度创新提供了价值观念与价值支 

持；行政法人本法律价值观在行政法运行中体现了尊重人、 

依靠人、提高人、发展人的法的目标价值，行政法人本法律价 

值观体现了行政法学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表现了我国行 

政法学创新进入了新的境界。行政法的“人本法律价值观” 

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具有全局性的特点，为我国行政法学 

理论研究、行政立法、行政执法、行政司法与行政审判提供了 

价值观。 

2、方法论 

科学发展观“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要求提供了重要 

的行政法方法论或基本方法，即行政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 

持续性。行政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的基本方法为 

我国行政法学研究、行政立法、行政执法、行政司法与行政审 

判提供了方法论。科学发展的“行政法人本法律价值观”为 

行政法理性注入了鲜明的符合时代精神的主题内容，提供了 

价值观念，科学发展观的“行政法全面、协调、可持续方法 

论”为实现“以人为本价值观”提供了方法和路径。 

二 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行政法理性 ：评价标准与评价对象 

(一)评价标准 

人类历史就是人类从“非理性”走向“理性”的过程 ，也 

可以说是一部前仆后继追求理性，却又遭遇非理性、反理性 

的传统思维和现实权势的阻挠，踯躅而行的血泪史：西方有 

布鲁诺追求科学真理，坚持日心说而被反理性的教会烧死， 

有政治理性的美国总统林肯废除黑人奴隶制度却遭受南方 

种植园园主权势的暗杀；中国有变法维新的政治理性启蒙， 

有五四运动追求科学民主的理性观念，更有清政府屠杀变法 

者的菜市口暴政，也有长达十年非理性的文化大革命。 

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行政法理性标准：理性是人性，人 

不仅仅是法律的主体，同时也是法律的目的和手段；法律服 

务于人的发展，维护人的权利，满足人的需求，实现人的利 

益；理性是正义性，它体现了现代社会人们得到自由、平等、 

安全、共同福利等权利的正当性；理性是秩序性，政府维护社 

会秩序，实现行政法律秩序目的是为增进公民的自由，实现 

行政法律秩序的手段应当具有预见性、可控制性和可诉性， 

造成公民损失具有赔偿性或补偿性；理性是理智性，是宽容 

的、平和的，不是冷冰冰的，它要求行政立法机关的立法、行 

政主体的行政执法、行政司法机关的司法要有正确的思维方 

式和工作方法，理性的思维和方法应当是各种方法兼容并 

蓄，择善而从，应当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方法”。 

行政法理性并非仅仅指行政主体的理性，它是指整个贯 

穿于行政法关系之中的法律理性，从理性的视角探究行政法 

的存在、完善与发展。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行政法理性要求 

行政与立法、行政与司法之间关系的理性化，要求政府与社 

会、政府与公民、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方之间关系的理性化。 

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行政法理性在于通过对行政法理性的 

的认知，使人们更“理性”地把握行政法的发展方向，从而在 

规范行政立法、协调行政权力运作、调整行政主体与行政相 

对方关系、构建行政法运行机制、创制行政法律规范等方面， 

更符合行政法理性的要求，从而实现行政法的人本法律价值 

观。 

(二)评价对象 

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行政法理性的丰富内涵为评价行 

政法理性提供了标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世界各国法治已 

成为潮流 ，公共行政代之以积极行政，主动为民众服务 ，政府 

与民众的互动关系加强，形成行政依赖人民，人民依赖行政 

的新型行政关系，基于此种认识，我国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 

理念。为更好地监督政府，保证行政权的正确使用，维护行 

政相对人的利益，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行政主体与行政 

相对方之间关系理应成为主要评价对象： 

1、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政府为实现对社会的有效管理，存在通常所称的“大政 

府小社会”、“小政府大社会”两种模式，计划经济时期的中 

国是典型的“大政府小社会”，现今美国的管理模式是“小政 

府大社会”。我们应当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行政法人本法律 

价值观”与“行政法全面、协调、可持续方法论”理性的分析 

两种模式，解放思想，不能固守古典自由主义的教条。现阶 

段主张“小政府大社会”模式，其实是不合时宜的：中国有自 

己的国情，中国是后发型国家、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 

各方面差距巨大，赶超任务艰巨，“小政府大社会”模式是不 

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走的是非均衡发展道路，“我们的政策 

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 

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我们坚持走社会 

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 

能的。” 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先富带后富，最终走向共 

同富裕”的经济政策是难以实现的；中国目前处于经济社会 

发展关键时期、处于矛盾多发期，需要一个责任政府，责任政 

府是不能过“小”的；四川汶川“5．12地震”救援工作证明没 

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组织，救灾工作的开展是难以想象 

的，中国快速高效救灾工作的开展与2005年美国遭受 “卡 

特里娜”飓风，美国政府行动迟缓的救灾形成了鲜明的对 

比。 

政府管理社会的模式不能忽视世界政治和中国国情，不 

在于机械的“大与小”争论，而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行政法 

理性评价标准 ：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是否有效，是否平衡，是否 

协调。 

2、政府与公民的关系 
一 个理性的政府 ，必然是一个有限的、法治的、责任的、 

透明的服务型政府 ，这是构建和谐社会对各级政府的基本要 

求。构建服务型政府，让政府职能回归到公共服务上来是问 

题的关键，当然服务型政府并不意味政府包揽一切，也不意 

味着社会和公民被动地接纳政府的恩惠。理性政府应当积 

极完善依法行政的制度建设，政府的各项职能必须围绕政府 

应承担的公共责任进行，建立责任政府、服务政府是建立理 

性政府的核心内容。 

公民是政府权力的授权者，公民所授予政府的权力必须 

用于为公民的利益服务，“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 

所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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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理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形成政府管理社会 ，公 民 

监督政府理念。政府履行各项职能必须在社会和公民的监 

督之下，要保证公民最基本的知情权、选择权和监督权。 
一 个理性的社会和公民群体，必然需要一个个体理性、 

中介组织发达、社会结构稳定的社会状态。个体理性是社会 

理性根本基础。在这种状况下，宪政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宪 

政建设是实现理性社会和理性公民的重要条件。在我国，宪 

法是舶来品，宪政建设缺乏先天的内生因素，中国宪政建设 

需要在全球化过程中不断借鉴和吸收人民逐步认同的普适 

价值，着眼于公民主体意识的培养。 

3、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方关系 

在行政权的运行过程中，存在着一个两难的命题：既要 

有效保障行政权的运行，实现行政管理目的，又要有效控制 

行政权的运行，保障行政相对方的人权。学者们对行政法的 

基本理论或者基础理论存在分歧，其根本就在于对这一两难 

命题的解析与基本认识。控权论者看到对行政主体控制的 

必要性；管理论者看到了行政权有效运行的必要性；平衡论 

者看到了控权论和管理论各 自的偏颇。要回答这一问题必 

须认识到这一矛盾和问题的基本方面和主要方面。是有效 

保障行政主体的行政权力运行比有效控制行政主体的行政 

权力运行更为重要，还是有效控制行政权力比有效保障行政 

权力运行更为重要?在现代社会，人们都认识到了实行法治 

的重要性，其实际上已经回答了这一问题，即有效控制行政 

主体的行政权力，保障行政相对方的权益更为重要。 

任何行政法律法规都无法超脱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方 

这一行政法基本关系，所有的行政关系都是围绕这一对基本 

关系展开的。如何评价它们之间的关系事实又回到行政法 

价值问题，即行政法需要什么样的价值。破解这一基本命题 

始终绕不开对行政法价值的回答。科学发展观为行政法价 

值选择以哲学的方式做出了高度概括的回答 ：以人为本的行 

政法价值观。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方之间的价值判断、价值 

选择始终应当以人为本，而不能有其它标准。 

三 行政法理性的实现与保障机制 ：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制度 

正如阿灵顿所言，绝对的权力必然是绝对的腐败 ；孟德 

斯鸠所言，权力的特征就是其一直要遇到界限为止。“在所 

有国家权力中，行政权力是最桀骜不驯的，因为它是唯一不 

需要借助程序就能行使的权力，所以它有极大的随意性和广 

阔的空间。” 由于行政权具有管理领域广、自由裁量度大、 

以国家强制力保证行使等特点，决定了它既是与公民、法人 

切身利益最密切相关的一种国家权力，又是最动态、最容易 

违法或滥用的一项国家权力。uo 如果不对国家行政权力进行 

有效的控制，国家权力必然会被滥用，必然会侵犯人权。 

行政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国家行政机关管理政治、经济 

和社会事务的最重要的国家权力。根据资产阶级启蒙思想 

家的论述，行政权力是国家权力分立和法治理念的产物，行 

政权力具有政治性、国家意志性的特点。行政行为一词最早 

出现于法国行政法学。然而对于什么是行政行为 ，在理论上 

却仍然有着不同的学说。姜明安教授认为：“行政行为是享 

有行政权能的组织或个人运用行政权对行政相对人所作的 

法律行为。”【 在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方这一行政法基本关 

系当中，行政权力规范、约束或指引行政相对方是通过行政 

方的行政行为实现的，行政行为是现实的、直接的。因此实 

现行政法理性运行需要建立一个机制规范行政行为，控制行 

政行为的随意性和桀骜性，即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制度，以确 

保国家行政权力运行的理性。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公民权利意识的加强 ，对我 

国行政权力的运行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 目前处在一个发 

展的重要机遇期 ，又处在一个发展的矛盾凸显期。2008年 

贵州省瓮安县、云南省普洱市孟连相继发生了的严重群体性 

事件 ，最后都演化为严重的打、砸、烧群体性事件。我们不难 

发现两者背后的问题：一是当地政府公权力长期不当行使， 

行政权力的运行方式、价值取向扭曲，形成了特殊利益集团， 

导致当地政府失去了公信力；二是权利与权力机制失衡，代 

表“民生、民权”的权利虚弱。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大量增加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行政权力运行问题已到了非下大力气 

解决不可的时候。科学发展观的提出顺应了时代变革的要 

求。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是以民生为本，以民权为本。 

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法律价值观中的“人”是具体的 

人，是现实中的人，不是抽象的人。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 

本”的价值观念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基本要求为行政领 

域提供了价值观念与方法论，同时为行政法学研究注入了鲜 

明的符合时代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念，提出了新的要求和 

准则。科学发展观的行政法“人本法律价值观”与行政法 

“全面、协调、可持续性”方法论为构建合理的权利与权力机 

制、完善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制度提供了标尺和路径，为行政 

权力的理性运行提供了保障机制。 

(一)我国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制度的现状 

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西 

方国家的司法审查制度包括违宪审查和违法审查，也就是宪 

法层面的司法审查和行政法层面的司法审查。我国的违宪 

司法审查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当今中国只有行政法层面上 

的司法审查。我国现阶段的行政行为审查制度的现状是： 

(1)由于民主政治体制和宪政体制方面的原因，我国行政行 

为审查的范围相对狭窄。西方国家实行立法权、行政权、司 

法权三权分立，相互平衡、互相制约，其司法审查的范围相对 

而言比较宽。我国奉行以人大为中心的民主集中制，司法机 

关由人大产生并对人大负责，司法审查机关缺乏至上的权 

威；(2)行政行为审查法律制度与价值观念相对滞后。1990 

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施行，我国的行 

政司法审查制度才正式确立。由于我国《行政诉 讼法》是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尚未确立的条件下出台的，其审查范 

围必然是与当时的时代特点相符合的。总之，现阶段的行政 

行为司法审查制度与现实需要还存在很大差距，需要建立、 

完善与现阶段市场经济相协调的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制度。 

(二)完善行政行为审查制度的现实意义 

第一 ，有利于更好的实现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保障,～f-j" 

政相对人权益。我国宪法法律法规 规定了公民享有广泛的 

权利，包括：人身人格权利、政治权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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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完善行政行为审查制度，将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内容落实 

到实处，使得行政机关和其它组织的行为置于司法审查之 

下，及时纠正不当行政，有效促进依法行政，从而保障了公民 

的各项权利；第二，是实现“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关 

键。我国现行的司法审查制度下，抽象行政行为、准行政行 

为和行政终局行为不受司法审查，造成了司法与行政分工在 

一 定程度上失衡，使得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力度不够；第 

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构建和谐社会并不是意味 

着利益纷争和冲突的杜绝，而是在于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利 

益协调与监督机制，化解利益纷争与冲突。因此要积极探寻 

和创新行政行为审查制度。 

(三)完善行政行为审查制度的主要内容 

完善行政行为审查制度关键在于从广度、深度上拓宽行 

政行为审查范围： 

第一，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审查。按照我国现行的行政 

诉讼法规定，相对人对抽象行政行为不得提起诉讼，由于其 

它监督机制又跟不上，抽象行政行为违法问题日趋严重，抽 

象行政行为具有反复性和适用范围广的特点 ，以致更多的行 

政相对人受到了侵害；第二，将准行政行为纳入审查范围。 

在现实生活中，除了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外 ，还 

有大量的机构或组织行使一定行政权，进行特定的行政管理 

活动，例如各种行政协会、中介组织、公共设施、高等学校等。 

根据现行的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制度，因为不具备行政主体资 

格被排除在审查范围之外，造成了这些组织有权无责，任意 

行政，事实上又剥夺了行政利害相关人的救济途径，这显然 

背离了行政法治原则；第三，将行政终局型行政复议纳入审 

查范围。目前，行政权与司法权相互侵蚀，广泛的终局型行 

政复议事实上否定了法治国家公认的司法最终原则。 

行政法理性的反思与追求，体现了人们对行政法公平、 

正义、秩序等法的价值的渴望。理性原则将以不同的形式在 

行政法范围内出现。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行政法理性正是 

以法哲学的方式，通过探讨行政法关系的理性成分，不断地 

提高人们对行政法理性的认知能力，因而更好地“驾御”行 

政法，规范、控制行政行为，最终实现行政权力理性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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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Administrative Law R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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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re and soul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concept is putting people first．It provides new requirements and new is— 

sue8 for law study and reflects the important philosophical Values and methodology of administrative law，the is，the lega1 values of put— 

ring people first and comprehensive，coordinated and sustainalde methodology．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concept provides standards 

and targets for a rational evaluation of administrative law and a guarantee mechanism for the rational operating of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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